
2022年海关仪器设备购置专项（第一批）第二次竞争性谈判公告

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兰州海关的委托对“2022年海关仪器设备购置专项（第一批）第二次”项目以竞争性谈判形式进行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

1.1项目名称：2022年海关仪器设备购置专项（第一批）第二次

1.2谈判文件编号：GSJLLZ-2022-025
1.3预算金额：预算合计82万元，其中：标包一3.5万元；标包二:25万元，标包三：53.5万元。
1.4最高限价：最高限价合计80.36万元，其中：标包一3.43万元；标包二24.5万元，标包三：52.43万元。
1.5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1.6隶属品目及行业：其他货物 ，社会保障
1.7采购内容及标包划分：

	标包号
	产品名称
	数量（台/套）
	最高限制单价
（万元）
	最高限价
（万元）
	备注

	标包一
	除颤监护仪AED
	1
	3.43
	3.43
	不允许进口设备

	标包二
	酶标仪
	2
	12.25
	24.5
	不允许进口设备

	标包三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2
	0.98
	52.43
	不允许进口设备

	
	大气与颗粒物组合采样器
	2
	2.695
	
	

	
	氮气发生器
	1
	13.72
	
	

	
	超低温冰箱
	2
	5.88
	
	

	
	卡尔费休微量水分测定仪
	1
	19.6
	
	


1.8合同履行期限及地点：
  1.8.1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90个日历天内完成供货。

      1.8.2合同履行地点

标包一：送至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东路387号国际旅行保健中心（兰州海关口岸门诊部）。

标包二、标包三：送至兰州市城关区南河路2168号兰州海关技术中心。
1.9供应商资格要求：
1.9.1 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营业范围须覆盖本次采购内容。
（2）提供本次谈判前近一年内任意连续3个月缴纳税收的有效票据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依法免税的申请人或月份，须提供依法免税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3）提供本次谈判前近一年内任意连续3个月缴纳社保资金的有效票据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由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2021年任意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当年新成立的公司或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还未完审计完成的需提供财务报表，复印件加盖公章）；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详见谈判文件第七章给定格式）；

（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详见谈判文件第七章给定格式）；

1.9.2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的方可参加本项目的谈判（须附截图放于响应文件中，查询时间为本项目谈判公告发布之日起至谈判截止时间并附证明材料）；

1.9.3本次不接受联合体谈判。

1.10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10.1对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规定，本项目小型和微型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给予10%的扣除；
1.10.2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规定，本项目对监狱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向监狱企业采购的金额，计入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统计数据；

1.10.3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本项目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向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采购的金额，计入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统计数据。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11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时间、方式：
1.11.1报名时间：从2022年11月17日至2022年11月21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00，因疫情原因可采用线上报名。
1.11.2获取谈判文件方式：
（1）报名携带以下材料：

①企业营业执照。

②本次谈判前近一年内任意连续3个月缴纳税收的有效票据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③本次谈判前近一年内任意连续3个月缴纳社保资金的有效票据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④由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20年-2021年任意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当年新成立的公司或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还未完审计完成的需提供财务报表。（复印件加盖公章）

（2）获取方式：线上报名时请添加15348004155钉钉号。

（3）谈判文件售价：300元/套。
1.11.3公告发布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甘肃经济信息网（http://www.gsei.com.cn/）、中华人民共和国兰州海关（http://lanzhou.customs.gov.cn/）。
1.12谈判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1.13递交响应性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
1.13.1递交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3日上午9时整。
1.13.2电子响应文件递交方式

受疫情影响，本次响应文件须按谈判文件要求递交pdf加密盖章版的电子文件,为确保在谈判截止时间前及时递交响应文件，请参与谈判的供应商于谈判截止时间前一天添加15348004155钉钉号，谈判截止时间前1小时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将建立本次谈判会议群，届时，前期已添加15348004155钉钉号的所有供应商将全部纳入群内，请供应商将签章齐全且已加密的pdf版响应文件私发给代理工作人员钉钉号，解密将在谈判截止时间进行，为确保线上谈判的公平性和公正性，避免供应商谈判信息和报价泄漏，请已递交电子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将响应文件解密码在评审阶段发到开标群内，由代理机构工作人员提供给本项目谈判小组成员进行解密。

到谈判环节，谈判小组成员跟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就采购货物事宜进行谈判，待谈判结束后，供应商须提交《谈判报价表（最终报价表）》格式详见谈判文件第七章7.3项，最终报价文件可以是pdf也可以是扫描件或图片。
1.14谈判时间及地点：
1.14.1谈判时间：2022年11月23日9时整(北京时间)
1.14.2谈判地点

线上谈判：参与谈判的供应商代表无需到达指定地点，通过钉钉群参与谈判。
1.15采购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兰州海关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银安路9号
联系人：史振华       

电话：18153693469  
采购代理机构：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平凉路366号
联系人：贾凡霞        电话：15348004155   
  邮箱地址：869195560@qq.com
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